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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及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合称“联席保荐

人”）作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储银行”、“公司”）

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的联席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

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股票上市规则》”）、《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以下简称“《自律监

管指引 1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

导》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联席保荐人及其指定的保荐代表人对

邮储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发表专项意见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 

邮储银行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邮政集团”，与邮储银行合

称“邮银双方”）于 2016 年签署的《代理营业机构委托代理银行业务框架协议》

（以下简称“《委托代理协议》”）明确了代理吸收人民币个人存款业务储蓄代理

费定价的主动和被动调整机制。2024 年被动调整时，邮银双方达成加强主动调

整机制运用的一致意见。2025 年邮银双方首次实施了主动调整。为应对当前市

场利率下行的经营环境，合理优化邮储银行的负债综合成本，邮储银行与邮政集

团协商一致，拟对人民币个人存款业务储蓄代理费率启动新一轮主动调整。 

邮政集团为邮储银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及关联关系 

名称：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000000000192465 

成立时间：1995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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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甲 3 号 

法定代表人：刘爱力 

注册资本：13,760,000 万元 

主营业务：邮政集团按照国家规定，以邮政、快递物流、金融、电子商务等

为主业，实行多元化经营。邮政集团的经营业务主要包括：国内和国际信函寄递

业务；国内和国际包裹快递业务；报刊、图书等出版物发行业务；邮票发行业务；

邮政汇兑业务；机要通信业务；邮政金融业务；邮政物流业务；电子商务业务；

各类邮政代理业务；国家规定开办的其他业务。 

关联关系：邮政集团为邮储银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定价与调整机制 

1、主动调整机制 

根据《委托代理协议》，主动调整是指邮银双方根据实际经营需求等因素对

分档费率进行调整。调整后的分档费率与前一会计年度每档储蓄存款日均余额计

算得出的综合费率未超过综合费率上限（1.50%）的： 

（1）如与前一会计年度实际综合费率保持一致，则此类调整由双方直接协

商确定并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 

（2）如与前一会计年度实际综合费率不一致，则此类调整履行以下决策程

序并签署相应的补充协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议并向董事会出具书面意见，

提交董事会审议；在考虑独立财务顾问意见后，所有独立董事发表书面意见；董

事会作出决议。 

2、现行定价标准 

长期以来，代理储蓄存款对邮储银行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超 11 万

亿元的代理储蓄存款为邮储银行提供长期、稳定以及成本相对较低的资金来源，

有力支撑了邮储银行信贷业务的发展，为资产投放和资金运用提供了坚强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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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了邮储银行持续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的能力。 

2011 年经邮储银行与邮政集团协商，综合考虑成本等因素，并参考邮储银行

历史上形成的代理储蓄存款加权平均净利差，以初始储蓄代理费综合费率（以下

简称“综合费率”）1.50%为基础，实行“固定费率、分档计费”的定价模式，即

针对不同档次储蓄存款，适用不同的储蓄代理费率（以下简称“分档费率”）。因

此，2016 年邮储银行与邮政集团同意为综合费率设定初始上限 1.50%。 

2025 年储蓄代理费率主动调整后，目前适用的各档次存款分档费率如下： 

档次 分档费率 

活期 1.943% 

定活两便 1.242% 

通知存款 1.407% 

三个月 1.060% 

半年 0.985% 

一年 0.963% 

两年 0.142% 

三年 0.019% 

五年 0.000% 

每日储蓄现金（含在途） -1.500% 

按照分档费率及各档次存款日积数，计算储蓄代理费。具体计算公式：网点

月代理费=∑（该网点当月各档次存款日积数×相应档次存款费率/365）-该网点

当月现金（含在途）日积数×1.50%/365。 

邮储银行按收取的代理储蓄存款支付储蓄代理费，并扣除了“该网点现金”

（代理网点保留的备付金和在途代理储蓄存款）相应的储蓄代理费。在计算总储

蓄代理费中应扣除的“该网点现金”所对应的储蓄代理费时，采用了 1.50%的费

率（为 2011 年最初设定和实施的综合费率），而非用当年实际储蓄代理费的综合

费率。 

3、综合费率实际情况 

每年的综合费率根据当年分档费率与每档次储蓄存款日均余额计算得出，综

合费率随邮储银行代理储蓄存款结构变动。自邮储银行 2016 年 H 股上市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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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费率从 1.42%下降至 2025 年的 1.05%，累计下降 37BPs，降幅 25.93%，见

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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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2022 年、2024 年及 2025 年均进行了储蓄代理费率调整，其中，2022 年、2024 年

综合费率按调整前后分档费率分段计算；2025 年综合费率按调整后分档费率计算。 

 

（二）本次调整方案 

1、调整原则 

本次邮储银行与邮政集团继续基于公平、公正、商业可持续、保护股东利益、

市场化、储蓄代理费增速与邮储银行营收增速协调、平稳衔接等原则，严格遵循

《中国银监会关于印发邮政储蓄银行代理营业机构管理办法（修订）的通知》《银

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上市地监管规则等相关要求，根据

《委托代理协议》约定，拟对储蓄代理费率进行主动调整。 

2、调整方案及其影响分析 

（1）分档费率调整 

综合考虑近年来以四大行（即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

净利差为代表的市场利率水平的历史变化、邮储银行实际经营需求、储蓄代理费

增长与邮储银行营收增长的关系等，经与邮政集团协商，邮储银行拟等比例调低

三年及以下期限代理储蓄存款的分档费率，各期限分档费率等比例下调 3.86%。

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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档次 调整前 调整后 差异 

活期 1.943% 1.868% 下降 7.5 BPs 

定活两便 1.242% 1.194% 下降 4.8 BPs 

通知存款 1.407% 1.353% 下降 5.4 BPs 

三个月 1.060% 1.019% 下降 4.1 BPs 

半年 0.985% 0.947% 下降 3.8 BPs 

一年 0.963% 0.926% 下降 3.7 BPs 

两年 0.142% 0.137% 下降 0.5 BPs 

三年 0.019% 0.018% 下降 0.1 BPs 

五年 0.000% 0.000% - 

每日储蓄现金（含在途） -1.500% -1.500% - 

注：各档次存款分档费率等比例调整后，四舍五入保留三位小数。 

三年及以下期限代理储蓄存款的分档费率等比例下调。分档费率越高，本次

下调的基点越多，调整后的分档费率仍保持期限越长、分档费率越低的特点。活

期、定活两便、通知存款、三个月、半年、一年、两年、三年期限的存款分档费

率分别下调 7.5BPs、4.8BPs、5.4BPs、4.1BPs、3.8BPs、3.7BPs、0.5BPs 和 0.1BPs。 

调整后的分档费率自董事会批准之日起生效。考虑到从年初到本次主动调整

已经过近 3 个月的时间，为更好地体现利率环境变化、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经邮

储银行与邮政集团协商，邮储银行拟对 2026 年 1 月 1 日至董事会批准之日期间

的储蓄代理费按照调整后的分档费率进行结算。 

（2）影响分析 

以 2025 年代理储蓄存款为基础，按照本次调整后的分档费率模拟测算，综

合费率由 1.05%下降至 1.01%，下降 4BPs，储蓄代理费将由 1,185.20 亿元降至

1,139.48 亿元，下降 45.72 亿元。 

四、关联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本次调整旨在应对当前利率下行环境、合理优化负债综合成本，通过下调各

期限分档费率，节约代理费支出，促进代理储蓄存款业务长期健康发展，不会对

邮储银行的财务状况及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同时设置 2026 年 1 月 1 日起追溯

结算安排，确保中小股东自年初即享受成本节约收益，不存在损害邮储银行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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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邮储银行董事会 2026 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与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代理吸收人民币个人存款业务储蓄代

理费率的议案》，关联董事郑国雨、芦苇、姚红、刘新安、张宣波、刘瑞钢、陈

雪已回避表决，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已提前审议通过

该项议案。 

六、核查意见 

经核查，联席保荐人认为：邮储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董事会及独立董

事专门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自律监管指引 1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关

联交易事项公平、合理，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邮储银行及其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联席保荐人对邮储银行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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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吴  窑  王  鑫 

 

 

 

 

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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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赵文丛  胡张拓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